
中 國 化 學 會 獎 章 委 員 會 組 織 簡 則 

  2011 年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 

2015 年第 2 次理事會議修訂 

第 一 條：中國化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照會章第13條之規定組織化學獎章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1人，委員4-8人。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 

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經主任委員提報理事會 

後聘任，任期與主任委員同。並得連任。 

第 三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為執行有關獎項及人才之審議與推薦。 
1.依據化學獎章實施辦法，審議及推定本會各類獎章人選，提理事會 
核定。 

2.依據理事會通過之各類獎學金辦法(如:【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 
  】、【巴斯夫博士生論文獎】等)審議及推定人選，提理事會核定。 
3.因應政府機關及國內外相關機構與組織徵求推薦之有關獎項，得依 
據各該選拔及遴選辦法，由理事長及獎章委員會主委合議適當人 
選，經徵詢意願後逕予推定。 

第 四 條：本委員會應於每年8月底以後召集開會，並得先以書面審查，由主任 

委員視情況，召集委員會討論，結果提報理事會核定，本委員會開 

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並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缺席時，由 

委員中互推1人為主席，會議以出席人數過半數為法定人數。 

第 五 條：本委員會委員不得簽署提名獎章候選人。委員本人如獲簽署提名， 

則在開會審查本人案件時應予迴避。 

第 六 條：每一獎項候選人經過委員會書面審查結果，由主任委員視情況，召 

集委員會討論後，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以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為合 

格，主席亦得投票。如候選人為 2 位或 2 位以上而無一能獲出席委 

員過半數時，應將其得票最少者予以淘汰後再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提 

付表決。如逐次表決至僅有一位候選人仍未獲通過時，當屆該一獎 

項停發。 

第 七 條：在理事會對候選人未作正式決定前，一切提名及審查與投票經過均 

不公開。 

第 八 條：本委員會得視執行任務需要，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並得另訂 
實施辦法與細則。 

第 九 條：本委員會之委員均屬義務職。 

第 十 條：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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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每年設置金質化學獎章，分別頒贈本會普通會員合於以下條件者： 

           1.「化學學術獎章」， 推薦表揚在學術上有顯著成就者。自 2014 年 

              起中技社在本會設置「中技社化學獎」每年一名，獎勵金 30 萬 

              元，頒發予化學學術獎章得獎人。 

           2.「化學服務獎章」， 推薦表揚從事化學學術教育或化學建設對國家 

             社會有重大貢獻者。 

           3.「化學技術獎章」， 推薦表揚在應用化學研究開發有突破性發明或 

             創新技術者。 

第 二 條：每年得設置『傑出青年化學獎章』1-3面，頒贈本會年齡未滿40歲之

普通(含永久)會員，在化學各學門研究有特殊成就及貢獻者。自2013

年起每名得獎者均獲頒許自然紀念基金10萬元獎勵。 

第 三 條：化學獎章於每年年會時由理事長頒發，並應附證書。 

第 四 條：凡獲本會普通會員5人以上連署推薦，或由大學、研究機關化學相關 

系所主管推薦，得於每年8月底以前連署提名當年獎章候選人，並附 

充分有關證件，送本會化學獎章委員會審查。 

第 五 條：本會組織化學獎章委員會(化學獎章委員會簡章另定之)，處理審查 

及建議事項。委員會於每年年會前將審查結果提報理事會，以作最後 

決議。如當屆無人提出或提出而未獲得委員會通過，或理事 

會對委員會建議未通過，則該屆獎章停發。 

第 六 條：本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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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歷 

 

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研究 

領域 

 

學 歷 
 

經 歷 
1. 服務單位與現職： 

3. 

           2. 

           4. 

通訊處 
   E-mail 

TEL 

 

 申 請 獎 項       1.學術獎章       2.服務獎章           3.技術獎章          4.傑出青年化學獎章 

壹．請具體敘述 

1.推薦理由及其學術上之創新與突破、卓越貢獻、國際表現及受重視情況。 

2.推薦理由及其從事化學學術教育或化學建設對國家社會之重大服務貢獻。 

3.推薦理由及其在應用化學研究開發之突破性發明或創新。對於學術、社會、經濟效益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為鼓勵會員從事永續化學研究，特別歡迎推薦) 

4.推薦理由及其在化學領域學門研究之特殊成果、創新與突破、具體貢獻。 

 

 
 

 

 

 

 

 

 

 

 

 

 

貳、附證明文件（請扼要說明，所附文件內容對上述推薦理由之明顯佐證） 

  文件一： 

  文件二： 

  文件三： 

參、推薦人請簽名（中國化學會會員五人以上聯署或系主任同意推薦簽署） 

 

 

 

  ＊以上表格可影印填覆，若篇幅不足，敬請另紙補充。 

 


